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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 法 會 將 審 議 重 組 政 府 總 部 架 構 的 擬 議 決 議 案  

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 

 

 
  立 法 會 將 於 本 星 期 三（ 六 月 二 十 日 ）上 午 十 一 時 在 立 法 會 綜 合 大

樓 會 議 廳 舉 行 會 議。在 會 議 上，議 員 將 審 議 由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局 長

根 據 《 釋 義 及 通 則 條 例 》 第 54A條 動 議 的 一 項 擬 議 決 議 案 ， 議 決 重 組

政 府 總 部 架 構 。  

 

  議 員 亦 會 辯 論 一 項 有 關 改 善 公 營 醫 療 服 務 定 的 議 案。該 項 議 案 將

由 陳 鑑 林 議 員 提 出，內 容 為：「 政 府 有 意 透 過 推 出 醫 療 保 障 計 劃，以

解 決 公 營 醫 療 融 資 問 題 及 改 革 公 營 醫 療 服 務；然 而，隨 着 人 口 老 化 和

基 層 醫 療 服 務 需 求 持 續 上 升，公 營 醫 療 服 務 質 素 未 能 持 續，服 務 提 供

模 式 也 未 能 落 實 ‘以 人 為 本 、 社 區 為 中 心 ’的 方 向 發 展 ； 就 此 ， 本 會 促

請 政 府 全 面 改 善 公 營 醫 療 服 務 ， 有 關 措 施 應 包 括 ：  

 
（ 一 ）  改 善 公 營 醫 院 的 硬 件 設 施 ， 包 括 檢 討 聯 網 醫 院 的 專 科 服 務

需 求 、 擴 充 醫 療 設 備 ， 以 及 加 快 擴 建 聯 合 醫 院 及 重 建 瑪 麗

醫 院 和 廣 華 醫 院 ， 以 配 合 人 口 結 構 轉 變 的 需 求 ；  

 

（ 二 ）  因 應 ‘雙 非 嬰 ’來 港 使 用 醫 療 服 務 而 導 致 新 界 區 聯 網 醫 院 服

務 需 求 量 增 加 ， 當 局 應 增 撥 資 源 ， 改 善 母 嬰 健 康 院 及 兒 科

服 務 ；  

 

（ 三 ）  發 展 公 營 中 醫 服 務 ， 盡 快 興 建 公 營 中 醫 門 診 所 ， 增 加 公 營

中 醫 診 所 每 日 服 務 名 額 ， 研 究 提 供 中 醫 住 院 及 中 西 醫 會 診

服 務 ；  

 

（ 四 ）  訂 定 全 港 18區 設 立 社 區 健 康 中 心 時 間 表 ；  

 

（ 五 ）  改 善 現 行 公 營 普 通 科 門 診 服 務 ， 包 括 增 加 每 日 診 症 名 額 、



設 立 通 宵 門 診 ， 以 及 設 立 方 便 長 者 使 用 的 ‘真 人 回 答 ’預 約

診 症 熱 線 ；  

 

（ 六 ）  規 劃 長 遠 醫 護 服 務 需 求 及 人 員 培 訓 ， 並 採 取 短 期 措 施 解 決

現 時 醫 護 人 手 不 足 的 問 題 ；  

 

（ 七 ）  改 善 公 營 牙 科 服 務 ， 包 括 設 立 長 者 牙 科 門 診 、 將 學 童 牙 科

保 健 計 劃 擴 至 中 學 生 等 ； 及  

 

（ 八 ）  按 社 會 上 不 同 組 群 人 士 的 健 康 需 要 ， 設 計 針 對 性 的 服 務 ，

包 括 降 低 長 者 醫 療 券 受 惠 年 齡 至 65 歲 ， 並 提 高 資 助 額 為

1,000元 ； 增 加 長 者 健 康 中 心 及 婦 女 健 康 中 心 的 服 務 名 額 ；

為 合 適 婦 女 提 供 子 宮 頸 癌 疫 苗 接 種 計 劃 和 乳 癌 普 查 計 劃 ；

資 助 較 高 風 險 組 別 人 士 定 期 進 行 大 便 隱 血 測 試 ， 以 預 防 腸

癌 ； 加 快 更 新 兒 童 免 疫 接 種 計 劃 內 需 接 種 疫 苗 的 類 別 ； 以

及 研 究 推 出 ‘兒 童 醫 療 券 ’。 」  

  李 國 麟 議 員 及 梁 家 騮 議 員 將 就 陳 鑑 林 議 員 的 議 案 動 議 修 正 案 。  

  何 鍾 泰 議 員 將 提 出 另 一 項 有 關 增 加 本 港 土 地 供 應 及 完 善 土 地 儲

備 制 度 的 議 案。內 容 為：「 本 港 地 少 人 多，土 地 供 不 應 求 ，樓 價 長 期

處 於 高 水 平；為 根 本 解 決 高 樓 價 的 問 題，本 會 促 請 政 府 盡 快 通 過 不 同

的 途 徑 ，包 括 填 海、發 展 岩 洞 、舊 區 重 建、更 改 土 地 用 途 、收 地 和 重

用 石 礦 場 等，增 加 土 地 供 應；與 此 同 時，政 府 也 應 該 完 善 現 有 土 地 儲

備 制 度 ， 在 土 地 供 應 上 發 揮 適 當 的 調 節 功 能 。 」  

 

  其 他 議 案 方 面，譚 耀 宗 議 員 將 根 據《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香 港 特 別 行

政 區 基 本 法 》 第 七 十 五 條 動 議 一 項 擬 議 決 議 案 ， 議 決 於 立 法 會

2012-2013 年 度 會 期 開 始 當 天 修 訂 《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立 法 會 議 事 規

則 》 。  

 

  勞 工 及 福 利 局 局 長 將 根 據 《 殘 疾 歧 視 條 例 》 動 議 一 項 擬 議 決 議

案 ， 議 決 批 准 行 政 長 官 會 同 行 政 會 議 於 2012年 5月 8日 訂 立 的 《 2012

年 殘 疾 歧 視 條 例 （ 修 訂 附 表 5） 公 告 》 。  

 

  勞 工 及 福 利 局 局 長 將 根 據《 肺 塵 埃 沉 着 病 及 間 皮 瘤（ 補 償 ）條 例 》

動 議 一 項 擬 議 決 議 案，議 決 修 訂《 肺 塵 埃 沉 着 病 及 間 皮 瘤（ 補 償 ）條

例 》 （ 第 360章 ） 。  

 



發 展 局 局 長 將 根 據《 建 造 業 議 會 條 例 》動 議 一 項 擬 議 決 議 案，議

決 修 訂 《 建 造 業 議 會 條 例 》 （ 第 587章 ） 。  

 

  在 會 上，議 員 又 會 就 不 同 政 策 範 疇 向 政 府 提 出 二 十 項 質 詢，其 中

六 項 要 求 當 局 作 口 頭 答 覆 。  

 

  公 眾 人 士 可 透 過 立 法 會 網 頁 （ http://www.legco.gov.hk） 索 取 上

述 會 議 的 議 程。謹 請 注 意，有 關 的 議 程 可 能 會 作 出 修 訂，請 參 閱 立 法

會 網 頁 內 關 於 是 次 會 議 議 程 的 最 新 情 況 。  

 

  歡 迎 市 民 在 立 法 會 綜 合 大 樓 會 議 廳 公 眾 席 旁 聽 會 議；如 欲 預 留 座

位 旁 聽 會 議 ， 可 在 辦 公 時 間 內 致 電 3919 3399， 座 位 先 到 先 得 。 市 民

亦 可 透 過 立 法 會 網 頁 的 「 網 上 廣 播 」 系 統 ， 即 場 收 看 或 收 聽 會 議 。  

 

 

完  

二 ○ 一 二 年 六 月 十 八 日 （ 星 期 一 ）  


